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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楊于萱

電話：23363566

電子信箱：edu_rd.31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7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綜字第10537089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2016 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」臺北市市賽及臺灣選拔賽簡章各1份(37089

700A00_ATTCH1.doc、37089700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2016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」臺北市市賽及

臺灣選拔賽簡章各1份，請各校鼓勵學生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5年6月29日師大工教字第105101

5936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」為跨國際活動，參加對象

為6至19歲學生，自2004年開辦以來，歷年均吸引世界各

國選手組隊參賽。為鼓勵學生從事創意發想與動手創作之

重要國際交流活動，2016年由本局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

同主辦，並藉由舉辦「2016IEYI世界青少年創客發明展暨

臺北市市賽」活動，實際並積極地為臺北的青年學子們從

根基打下創新、創意思維的基礎，讓發明創新蔚為風潮，

增加臺北市各級學校對創新發明的重視。

三、本活動重要訊息如下：

(一)賽程：

１、臺北市市賽：開放本市各級學校學生組隊報名，訂於

105年10月22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，採實體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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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審查方式進行。

２、臺灣區選拔賽複賽：本市市賽選拔出國小、國中及高

中職各10個名額，與其他各縣市代表共同進行複賽，

訂於106年1月21至22日假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

學校辦理，採實體作品審查及現場說明方式進行。

３、世界賽：臺灣金牌隊伍與其他國家金牌隊伍共同競賽

，訂於107年7月底或8月初假日本辦理。

(二)參賽對象：本活動參賽隊員不分年級、可同校或跨校混

合組隊，並由指導老師家長參加。發明及設計人員如為

多人組成的團隊，則每隊參與者人數最多為3人，且所

有參與者皆須符合報名資格之規定。指導老師最多不可

超過2名，跨學籍隊伍至多能有3名指導老師（第三位指

導老師與前二位指導老師服務的學校需不同）。若跨校

混合組隊 ，該作品所代表學校最多可填3所學校；若隊

伍中含有跨學籍之參賽者，該隊伍將以高學籍的生為準(

以報名當時學籍為準)。

(三)參賽作品類別：

１、災害應變：對自然災害、大型災害及避救難逃生有預

警作用和幫助之發明。

２、運動育樂：對增進學習或運動等便利或效果之發明。

３、農糧技術：對改善農業發展有幫助之發明，作品須符

合該年度世界發明展主辦國家地區之檢疫標準，作品

不能是植物，須是技術或產品。

４、綠能科技：對環境保護、廢物利用有幫助之發明。

５、安全健康：對人類生活衛生、安全有所改善之發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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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、社會照顧：對促進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生活便利之發

明。

(四)市賽報名方式：105年9月21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至105

年10月5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時到http://www.ieyiun.or

g上網填寫報名資料，並上傳必須文件。報名時請選擇

「2016IEYI臺北市市賽」，並以一般隊伍進行報名。因

本局補助臺北市參賽隊伍報名工本費，故報名時的繳費

上傳區請上傳有「已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代支」文字之P

DF檔即可。

(五)其他活動事項詳見附件簡章。

四、如有疑義，請洽本活動聯絡人林姵君，電話：(02)2351-6

411，傳真：(02)2394-6832，聯絡信箱：ieyitw@gmail.c

om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私立各級學

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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